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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交警戴口罩，也是抗霾的实际行动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连续多日的雾霾天气，
让很多网友纷纷呼吁为马路
上执勤的交警配备口罩。1月
30日上午，济南交警回应，经
过济南市公安局党委统一部
署，决定在雾霾等恶劣天气，
一线交警试行佩戴口罩上岗
执勤。

在雾霾天气出现常态化
趋势的现实下，允许户外执
勤的交警戴口罩，既是对民
意的尊重，也是对一线劳动

者的关怀，是真正的以人为
本 。交 警 戴 口 罩 这 样 的 细
节 ，体 现 了 城市管 理 的 进
步。

允许交警戴口罩承载着
对普通劳动者的关怀。除了
职业上的区别，交警和你我
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劳动
者，相比很多在室内工作的
人，他们受到雾霾伤害的可
能性更大。或许是为了严格
遵守“不得佩戴与执行公务
无关的物品”的民警着装规
定，也可能是考虑到统一佩
戴口罩可能引起公众对环境
的恐慌，交警在雾霾中裸露
着口鼻执勤，成为城市的一

道“风景”。即便是面对网友
的呼声，很多城市的交警部
门也只是答复“向上级部门
请示”。相比之下，济南交警
在全国率先试行佩戴口罩上
岗执勤，不但没有妨碍执行
公务，还赢得了舆论的一致
称赞。这么看来，之前的担忧
都是不必要的。

需要在户外工作的职业
很多，比如环卫工、速递员，
允许交警戴口罩也给这些
行业的管理者做出示范。相
比高温、暴雨等常见的极端
天 气 来 说 ，雾 霾是个 新事
物，应对措施和相关法规不
完善，很多行业还没有出台

相应的规定。和执勤的交警
一样，环卫、快递等行业的
一线工作人员，也是需要长
时间在户外活动的，同样饱
受雾霾的侵袭。在允许交警
戴口罩的消息传出之后，不
少网友的目光开始转向这
些群体，“请让他们戴口罩”
一时间成了最温暖的声音。
济南允许交警戴口罩的新
规，给这些行业提了个醒，
关注基层劳动者的工作环
境，主动给他们提供必要的
健康保护，是管理者应尽的
义务。

除了各行业的管理者，
相关部门也应该积极行动，

在雾霾天发布更多更准确
的服务信息。给交警戴上口
罩的呼吁，多是出于人们自
身的感受，至于各地空气条
件究竟需不需要戴口罩，并
没有来自权威部门的信息
提示。诸如卫生、气象这样
的 部 门 ，掌 握 着 详实的数
据 ，应 该 主 动 提 供 科 学 指
导，什么时候需要戴口罩，
什么时候可以摘掉，让人们
心里有数。法律法规也要跟
得 上 ，规 范 特殊行 业 的 保
护，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责，
用法律武器应对常态化的
雾霾天。戴口罩看起来是件
小事，但关系到劳动者的健

康，城市管理的水平正是体
现在这些细节上，“以人为
本”不是说出来的，需要这
些实实在在的行动。在网友
和交警主管部门的合力之
下，执勤交警打破常规戴上
了口罩，其他行业或部门如
果还无动于衷，就可能会让
人感到寒心了。

常态化的雾霾天是一次
考验，也是一次改变的机会，
在以后的日子里，一些预想
不到的状况还可能发生。不
管具体情况如何，对人的关
怀和对劳动者的尊重是不变
的原则，也体现了城市管理
者的水平。

在雾霾天气出现常态化趋势的现实下，允许户外执勤的交警戴口罩，既是对民意的尊重，也是对一

线劳动者的关怀，是真正的以人为本。交警戴口罩这样的细节，体现了城市管理的进步。

□王石川

湖南省麻阳县委书记胡
佳武的办公室会成为偷窥者
的乐园，藏在办公室角落的
摄像头监视其长达半年之
久。在成功偷拍县委书记所
谓“受贿”视频后，三名“身边
人”将刻录的光盘当面交给
胡佳武，“要其看着办”。“书
记马上就报了警，很快 (公
安)就把三人控制了。”(1月30

日《南方都市报》)

目前涉案三人已被拘
留，案件移交怀化市公安局。
这三人究竟为何要私设摄像
头偷拍县委书记，是要官还
是谋财，抑或就是反腐？由于
案情尚未披露，公众难以知
悉。不管怎么样，如果这三人
涉嫌犯罪，理应为其行为付
出法律代价。

不过，不少网友颇感不
平，有的认为这三人的手法
太笨拙，活干得太糙；更有人
认为，该被拘留的人还少了
一个人——— 麻阳县委书记胡
佳武。原因很简单，不能光调
查三人的偷拍以及涉嫌敲
诈，还应该调查胡佳武有没
有受贿。

胡佳武到底有没有受
贿？报道提供了这样一个细
节：有网友披露，该光盘摄录
内容为麻阳县某乡镇负责人
向县委书记“行贿”一万元。

“行贿”一万元的说法是否属
实，纪委乃至司法部门有责
任介入调查、准确回应。而知
情人说得更清楚，三人将视
频交给县委书记后，“书记先
是让他们走了，然后把收礼
(为视频内容 )的钱退了，之
后才向公安部门报警。”如果
将收礼的钱退了才报警，就
足以说明胡佳武不是一般的
老练，那么究竟有没有存在

收礼以及退回的事实？
偷拍乃至涉嫌敲诈，这

三人被拘属于咎由自取，但
一码归一码，不能因为胡佳
武是受害者，就略过“麻阳县
某乡镇负责人向县委书记

‘行贿’一万元”。将案情调查
清楚并公之于众，才能廓清
迷雾，如果胡佳武是清官，也
能还其清白。

有人分析，三人的行为，
也许与近来国内频频曝光的

“网络反腐”事件有关，这是
对“网络反腐”的污名化，偷
拍不是合法手段，别往“网络
反腐”上靠。当然，对官员来
说，应该时刻检点和自律，适
应并欢迎各种或明或暗的

“偷拍”——— 这种“偷拍”不是
三人的偷拍，而是无处不在
的公民监督。

偷拍被拘后，还有一串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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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部门到底有没有
权力对宾馆饭店的“最低消
费”进行干预和制止呢？

价格法第十三条规定，
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
供服务，应当按照政府价格
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
注明商品的品名、产地、规
格、等级、计价单位、价格或
者服务的项目、收费标准等
有关情况；经营者不得在标
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
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
很显然，作为一种商品和服
务，宾馆饭店必须事先对相
关价格进行明确标示，否
则，价格部门有权依法予以
处理。

我国《制止谋取暴利的

暂行规定》第八条明确指出，
生产经营者不得违反本规
定，以下列手段非法牟取暴
利：不按照规定明码标价或
者在明码标示的价格之外索
要高价；违反公平、自愿原
则，强迫交易对方接受高价；
采取其它价格欺诈手段。第
十条规定：对生产经营者牟
取暴利行为，任何单位个人
都有权向价格监督检查机构
投诉或者举报。价格监督检
查机构受理投诉或者收到举
报后，应当及时调查核实情
况，依照本规定予以处理。

“最低消费”要求消费必
须达到一定的金额，否则按
最低金额收费，涉嫌违反公
平。同时，经营者通过设置

“最低消费”条款，使自己能
够最大限度地获利，即建立
在消费者利益受损基础之上
的不正当“暴利”。无论是主
观意愿、实施过程还是结果，
经营者的“最低消费”条款都
符合牟取暴利的有关规定，
理应受到制止。

再说，“最低消费”让消
费者不得不消费超量的食
物，毫无疑问是一种浪费。

因此，无论从法律的规
定还是现实的情势，物价部
门都有义不容辞的职责和
义务，立即对相关宾馆饭店
的“最低消费”要求予以制
止和制裁。

读者：余明辉 (河南省
内乡县物价局干部)

餐饮业是防止“舌尖浪
费”的责任人和第一把关者，
在反对“舌尖浪费”上作用不
小、大有作为，希望餐饮业有
具体的措施和行动。

比如，对消费者的公款
消费或私人消费一视同仁，
既要满足消费者的吃喝需
求，又要有节约的观念，引
导消费者合理消费不浪费，

主动为消费者当好“参谋”，
当好把关人。当消费者为了
面子而过度消费时，应及时
善意地提醒，让消费者既吃
好又不浪费。当人数与点菜
不成正比时，有责任去劝说
把关，决不能为浪费推波助
澜。

虽然这样做，餐饮业眼
前可能失去更多的利润，但

从长远看，为消费者节约，
让消费者细水长流，不做一
锤子买卖，可以赢得更多的
客户，也为餐饮业自身赢得
更多的利润。餐饮业在倡导
节约反对“舌尖浪费”上如
果把减法做好，可以说是一
举数得的大好事。

读者：王翠荣 (安徽省
庐江县企业职工)

餐饮业应学会“做减法”

剩菜越多才越没有面子
近日，去参加朋友孩子

的婚宴，婚宴快要结束，好
多餐桌的客人已经离开，我
们这一桌的人也要走时，却
听说还有菜要上，请我们等
一下，我们几个人不解地前
去询问主人，她说看到有的
餐桌上的菜已不多，怕客人
不够吃的，又添加了一些菜。
但新菜做好客人已走，那些
菜都放在一张备用餐桌上，

退餐自然不可能，造成了很
大浪费。

其实，喜宴上的菜完全
够用，好多餐桌上还都有剩
菜。主人也许知道这一点，
但之所以再添加，是怕有的
桌上吃光了不好看；只有饭
局结束了还有剩菜，甚至有
较多剩菜才算好看、才有面
子，所以主人又加菜，造成
不必要的浪费。

这实在是必须改变的
一种错误观念，似乎是菜吃
光就意味着主人小气，餐后
剩余越多主人才越有面子。
如果这种观念不改变，那么

“舌尖上的浪费”就难以根
除。只有以吃光吃净为荣、以
满桌剩菜为耻，，“舌尖上的
浪费”这种陋习才能消除。

读者：李明亮 (淄博职
业学院教师)

制止“最低消费”有法可依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近日，列席广东省人代
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广州
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
长陈伟才建议：引进新加
坡的“鞭刑”。( 1月3 0日《南
方都市报》)

对此建议，不少民众皆
持“无条件反对”意见，认为
增设野蛮的鞭刑是在“开历
史倒车”，是践踏尊严人权与
野蛮粗暴的手段，与法治文
明、保护人权的要求相悖逆。
但也有民众对此建议表示

“有条件”支持，认为对于那
些贪官酷吏，不鞭不行。很显
然，后者是对贪腐深恶痛绝
语境下的非理性情绪表达，
并不能成为“鞭刑入法”的参
考意见。

法治需要的并非简单的
打屁股式的惩戒，而是在于
建立秩序维护的机制。文明
的社会，总是尽最大的可能
保护人权和捍卫尊严，这也
恰恰是法治的核心价值所
在。而刑罚的设置，实际上属

于一种“不得已的恶”。为什
么提倡死刑等剥夺人生命的
刑罚要慎用，目的便是警惕
和预防这种“不得已的恶”被
扩张和滥用。

陈伟才建议“鞭刑”这种
野蛮而残酷的肉刑入法，无
疑是让这种“不得已的恶”再
添罪孽。在近年是否废除死
刑引发激烈辩论的情况下，
陈伟才“鞭刑入法”的建议，
未免有些讽刺。

时言平/文 李宏宇/画

鞭刑入法？是在加重“不得已的恶”

“光盘族”的倡议刚刚
喊响，“半份菜”的倡导又闪
亮登场，酒店、餐馆更是亦
步亦趋，让人倍感振奋。然
而，只要稍加思考就不难发
现，“光盘族”的自觉自愿或
能见效，“半份菜”却难以承
受抵制浪费和腐败之重。

作为商家，资本的逐利
性决定了必然尽可能做大份
不做小份、做全份不做半份，
指望酒店的“友情提醒”遏制
浪费自然不靠谱；而事实上，

决定宴席规模、档次的权利
终究掌握在客人手里，店家
只能也应该按照客户需要提
供服务，倘若客人因此而吃
不饱、喝不足，岂不是砸自己
的招牌和日后生意？

“小份菜”也好，“半份
菜”也罢，本身就是个伪命
题，正如早前公务接待大张
旗鼓地推广“四菜一汤”，一
开始貌似很有决心和力度，
但一阵风过后，大家很快就
发现菜盘里量大了、汤里内

容丰富了，再到后来连形式
上的“四菜一汤”也不要了，
奢侈吃喝不但没有遏制，反
而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而，遏制吃喝浪费和
餐桌腐败，显然不能对“小
份菜”、“半份菜”寄予过多
希望，从制度完善和提升执
行力入手，严控吃喝标准和
预算，全面实施吃喝账本公
开，或许才是治本之策、长
久之计。
读者：范子军(江苏大学生)

“半份菜”难承反浪费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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